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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 

《撤回前期关于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》的 

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为保证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实际控制权的

稳定性，使公司具有平稳发展、持续盈利的能力，经张显坤、王世超、李春田、

孟奇、张秋明、张利岩六名股东与海南吉地优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吉地优”）充分沟通，股东张显坤、王世超、李春田、孟奇、张秋明、张

利岩决定撤回《关于解除与海南吉地优一致行动协议的声明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解

除声明》”），2021年10月29日签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继续有效，六人将继续

履行并遵守《一致行动协议》。 

2、公司目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：王锦、张显坤、王世超、李春田、孟

奇、张秋明、张利岩。 

3、本次签署《撤回前期关于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撤回

解除声明》”）是为保证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性，使公司具有平稳发展、持续

盈利的能力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近日，公司收到股东张显坤、王世超、李春田、孟奇、张秋明、张利岩发来

的《撤回解除声明》与吉地优出具的《关于<撤回前期关于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

声明>回复》，为保证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性，使公司具有平稳发展、持续盈

利的能力，经与吉地优充分沟通，张显坤、王世超、李春田、孟奇、张秋明、张

利岩决定撤回《解除声明》，2021年10月29日签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继续有效，

六人将继续履行并遵守《一致行动协议》。 

 



一、相关事实情况 

2021年10月29日，公司股东张显坤、王世超、李春田、孟奇、张秋明、张利

岩六名一致行动人与吉地优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张显

坤、王世超、李春田、孟奇、张秋明、张利岩及王锦，有效期自各方签署之日起

生效，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30日在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《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加

一致行动人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临2021-057）。 

2022年3月14日，公司收到股东张显坤、王世超、李春田、孟奇、张秋明、

张利岩发来的《解除声明》，将解除2021年10月29日与吉地优签署的一致行动协

议及与之类似涉及到表决权的一切协议。吉地优针对《解除声明》回复表示不认

可，前一致行动人协议继续有效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6日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《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<关于解除与海

南吉地优一致行动协议的声明>的提示性公告》（临2022-016）。 

近日，公司收到股东张显坤、王世超、李春田、孟奇、张秋明、张利岩发来

的《撤回解除声明》与吉地优出具的《关于<撤回前期关于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

声明>回复》，为保证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性，使公司具有平稳发展、持续盈

利的能力，经与吉地优充分沟通，六人决定撤回《解除声明》，2021年10月29日

签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继续有效，六人将继续履行并遵守《一致行动协议》。 

二、《撤回解除声明》的主要内容 

该声明中，公司股东张显坤、王世超、李春田、孟奇、张秋明、张利岩六名

一致行动人一致表示： 

“为保证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性，使公司具有平稳发展、持续盈利的能力，

经与吉地优充分沟通，决定撤回《解除声明》并签署《撤回解除声明》，2021年

10月29日签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继续有效。” 

三、吉地优对《撤回解除声明》的回复意见 

吉地优出具的《关于<撤回前期关于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>回复》表示：

为了致力于上市公司平稳发展，吉地优已经与股东张显坤、王世超、李春田、孟

奇、张秋明、张利岩进行了充分的沟通，《撤回解除声明》内容是大家的共同意

愿。 



四、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

截至目前，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，管理层高管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，现有业

务稳步开展，公司日常生产运营正常推进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

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


